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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0词条：绢帕
解释：手帕。
例句：该块绢帕交关好看。[这块手帕很漂亮。]

钱元平钱元平 辑录辑录 任山葳任山葳 配图配图

每天一句宁波话

检察机关调查认定：
2016年4月14日22点07分
许，山东源大工贸公司员工
报警称“有人打架”。22点
17分许，冠县经济开发区派
出所女民警朱秀明带辅警2
人到达现场。民警发现办公
楼接待室聚集多人，遂进入
询问。双方均表示没有报
警，民警警告不准打架。民
警准备出去寻找报警人，苏
银霞母子打算一同离开接待

室，被讨债人员阻拦，民警
再次警告不准动手。

22点22分许，源大公司
员工（非报警人）向民警反映
情况，再次安排辅警“给里面
的人说不能打架”。

22 点 25 分许，接待室
传出吵闹声，民警跑进室
内，发现有人受伤、于欢
手里拿着刀，民警立刻将
刀收缴、将于欢控制住，
同时安排打120电话，伤者

同伴表示开他们自己车去
医院更快。民警随后对现
场及证据做了保护和固定。

22 点 35 分许，副班民
警带2名辅警赶到现场。副
班民警是从家中赶过来，大
约在接到电话12分钟左右，
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检察机关调查认为，案
发当晚处警民警按照公安机
关相关工作程序迅速开展了
处置工作，但民警朱秀明等

人在处警过程中也存在对案
发中心现场未能有效控制、对
现场双方人员未能分开隔离等
处警不够规范的问题。根据调
查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案发当
晚处警民警的行为不构成玩忽
职守罪，山东省检察机关依法
决定对朱秀明等人不予刑事
立案。聊城市冠县纪委、监
察局已对相关处警民警作出
了党政纪处分。

据《新京报》

最高检：于欢捅刺行为有防卫性质

6月起，沿海中线鄞州段将大修。
沿海中线鄞州段地跨瞻岐、咸祥两镇，东与

北仑交界，西与奉化交界，是鄞州东片区重要的
交通干线，也是实现对外联通的鄞东大通道。因
沿海软土基层严重沉降导致路面呈波浪形，频现
裂缝、“桥头跳”等现象。

此次大修除了消除路面病害，还将对两侧景
观升级改造，于年底前完成。 范洪 马亮

信息

沿海中线鄞州段下月起大修

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我市依旧是多云天
气。不过和前两天相比，天空中的云系略有增
多。随着假期结束，明天我市将多云转阴，局部
地区还会出现小阵雨，后天则会有一次相对比较
明显的降水过程。

在此之前，我们还将经历一次升温过程。从
目前的预报看，今天市区的气温有小幅上升。最
低气温预计可达到19℃~21℃，最高气温也有望
突破30℃。明天市区最高气温有望抬升到33℃，
之后则会迅速回落到28℃上下。 石承承

承承看天

好天气也要告一段落

27日，山东省高院开庭审理于欢故意伤害案。庭审结束后，最高检公诉厅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表示，调查认为，
山东省聊城市检察院的起诉书和聊城市中院的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情节不全面，对案件起因、双方矛盾激化过程和
讨债人员的具体侵害行为，一审认定有遗漏；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对此均未予认定，适用
法律确有错误，应当通过第二审程序依法予以纠正。

从防卫意图看，于欢
的捅刺行为是为了保护本
人及其母亲合法的权益而
实施的。为保护合法权
益，这是正当防卫的目的
性条件，不限于生命健
康，还包括人身自由、人

格尊严等其他合法权益。
本案中，于欢在认识

到自己和母亲的人身自
由、人格尊严受到严重不
法侵害、人身安全受到严
重威胁的情况下，持刀捅
刺杜志浩等人的行为，正

是为了保护自己和母亲的
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而
实施的。

一审判决书认为，“对
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派
出所已经出警、其生命健
康权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

较小。”这一法律评价虽关
注到生命健康权，但忽视
了对于欢及其母亲人身自
由、人格尊严等合法权益
的保护，是对正当防卫保
护对象的错误理解。

从防卫起因看，本案
存在持续性、复合性、严
重性的现实不法侵害。杜
志浩等人并不是苏银霞高
利贷借款的直接债权人，
而是被赵荣荣纠集前去违
法讨债。讨债方存在持续
进行的严重不法侵害行
为，分三个阶段：

一 是 2016 年 4 月 1
日，赵荣荣等人非法侵入

于欢家住宅，4月13日擅
自将家电等物品搬运至源
大公司堆放，吴学占将苏
银霞头部强行按入马桶。

二是2016年4月14日
下午至当晚民警处警，讨
债方采取盯守、围困等行
为限制剥夺于欢、苏银霞
人身自由，实施辱骂、脱
裤暴露下体在苏银霞面前
摆动侮辱等严重侵害人格

尊严的行为，采用扇拍面
颊、揪抓头发、按压不准
起身等行为侵害于欢人身
权利，收走于欢、苏银霞
手机，阻断其与外界联
系，在源大公司办公楼门
厅前烧烤饮酒扰乱企业生
产秩序。

三是从处警民警离开
接待室至于欢持刀捅刺
前，讨债方持续阻止于

欢、苏银霞离开接待室，
强迫于欢坐下，并将于欢
推搡至接待室东南角。

三个阶段多种不法侵
害行为，具有持续性且不
断升级，已涉嫌非法拘禁
违法犯罪和对人身的侵害
行为。于欢反击围在其身
边正在实施不法侵害的加
害人，完全具有防卫的前
提。

从防卫时间看，于欢的
行为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
侵害实施的。防卫适时，是
正当防卫的时间性条件。

本案中，处警民警离
开接待室是案件的转折
点。民警处警本应使事态
缓和，不法侵害得到有效
制止。但在案证据证实，

杜志浩一方对于欢的不法
侵害行为，没有因民警出
警得到控制和停止，相反
进一步升级。在苏银霞、
于欢急于随民警离开接待
室时，杜志浩一方为不让
于欢离开，又实施了勒脖
子、按肩膀等强制行为，
并将于欢强制推搡到接待

室东南角，使于欢处于更
加孤立无援的状态。

于欢持刀捅刺杜志浩
等人时，不法侵害的现实
危险性不仅存在，而且不
断累积升高，于欢面对的
境况更加危险。如果他不
持刀制止杜志浩一方的不
法侵害，他遭受的侵害行

为将会更加严重。于欢在
持刀发出警告无效后，捅
刺了围在身边的人。

一审判决书认定“不
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显然
是对矛盾激化的原因作出
了错误的判断，这也是在
认定事实不全面情况下得
出的错误认定。

从防卫对象看，于欢是
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
的反击，这是正当防卫的对
象性条件。这里的不法侵
害人本人，是指不法侵害的
实施者和共犯。本案中，于

欢持刀捅刺的对象，包括杜
志浩、程学贺、严建军、郭彦
刚四人。在案证据证实，这
四人均属于参与违法讨债、
涉嫌非法拘禁犯罪的共同
行为人，杜志浩还在非法拘

禁过程中实施了污秽语言
辱骂和暴露阴部、扇拍于欢
面部等严重侮辱行为。

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证
实严建军、郭彦刚、程学贺三
人对于欢母子有言语侮辱

和暴力殴打行为，但他们围
挡在于欢身边且在杜志浩
被捅刺后仍然没有走开，同
样限制了于欢的人身自由，
于欢为制止不法侵害而捅
刺的四人，均是不法侵害人。

本案中，于欢的行为
具有防卫性质，采取的反
制行为明显超出必要限度
且造成伤亡后果，应当认
定为防卫过当。

首先，于欢不具备特
殊防卫的前提条件。虽然
于欢母子的人身自由权遭
受限制乃至剥夺、人格尊
严权遭受言行侮辱侵犯、
身体健康权遭受轻微暴力

侵犯，但直至民警出警后
均未遭遇任何针对生命权
严重不法侵害，因而不具
有实施特殊防卫的前提。

其次，本案属违法逼债
激发的防卫案件。杜志浩
等人的目的是把钱要回，手
段相对克制，没有暴力殴打
于欢母子的意思和行为；讨
债一方（李忠）对杜志浩脱裤
暴露下体的行为给予了制

止；当于欢捅刺杜志浩、程学
贺后，严建军、郭彦刚、么传
行等人围站在于欢身边，也
没有明显的暴力攻击。

最后，防卫行为与不
法侵害相比明显不相适
应。于欢为了制止不法侵
害，摆脱困境，使用致命
性工具刺向加害人，造成
一死、二重伤、一轻伤的
后果，其行为结果明显属

于“重大损害”。虽然加害
人人数众多但未使用工
具，未进行严重暴力攻
击，于欢伤情甚至未达到
轻微伤程度；出警民警仍
在公司院内寻找报警人、
了解情况；于欢使用长26
厘米的单刃刀，致伤部位
为杜志浩身体的要害部位
（肝脏），其防卫行为“明
显超过必要限度”。

反击严重不法侵害行为防卫起因

针对正在进行的侵害防卫防卫时间

被捅刺4人均为不法侵害人防卫对象

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防卫结果

最高检回应为何处警民警不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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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体彩

多云 20℃~30℃
偏南风3级今天

阵雨 22℃~28℃
东北风3级后天

明天

多云转阴
23℃~33℃
西南风转

偏南风2~3级


